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4年度訴字第889號

原      告  邱怡芳  

被      告  王培倩  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，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12月30

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請求均駁回。

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壹、程序部分：

　　本件被告經合法送達，無正當理由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

場，經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 條所列各款情形，爰依原告之

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另原告原起訴請求被告給付

之金額為新台幣（下同）70萬元及法定利息，嗣於114年9月

2日本院審理時擴張訴之聲明為140萬元及法定利息，經核與

依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規定相符，自應准許。

貳、實體部分：　　

一、原告主張：

　㈠被告於民國112年4月22日在其IG限時動態，以藏頭詩「丘遺

方你好」、「沒有了腦子」指摘原告，復於112年5月13日以

24小時後消失之限時動態，發表如附表所示之文字(下稱系

爭文章)，再度毀損原告名譽。被告於系爭文章中以不實言

論誹謗原告、指摘原告，且其利用其體型優勢、恐怖神情、

侵略性行為、會泰拳，在網路放話「不要惹女教練」、「爸

爸跟他說被欺負就要打回去」等語，恐嚇他人， 令原告長

期恐懼不已。

　㈡被告在IG於112年8月22日、同年9月6日復對於原告誹謗，於

IG洩漏原告個資及散佈判決書内容，標註鼓山高中2次，打

卡1次，且放大字體，若點擊則出現鼓山高中地址，企圖令

原告被肉搜、起底；標註行政職2次、邱小姐3次，洩漏經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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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社會活動地點與時間；標註健身工廠5次、tag健身工廠官

方IG-@fitness_factory_ taiwan2次，且放大字體，若健身

工廠官方IG同意，則系爭文章會出現於其官方IG，且洩漏社

會活動之訴訟糾紛「健工」1次、打卡健身工廠FITNESS-FAC

TORY，且放大字體，點擊即顯示地址，況且，被告認識一名

健身工廠長期跟騷原告之中年男子，增加原告人身安全及工

作場所全體教職員學生危險性。

　㈢被告長期跟蹤騷擾尾隨原告，原告不勝其擾，身心長期處於

壓力之下，次數多到可以歸納出被告行為模式：間隔2-3分

鐘、經常性地於健身工廠門口、廁所事先盯哨、尾隨、徘

徊、監視、怒視、嘲笑，原告因此心生畏懼，被告甚至於原

告報案後之112年4月21日當日4次跟蹤原告。

　㈣被告又藉由訴諸媒體，意圖恐嚇，以指摘原告之道德、職場

表現、精神狀態有問題，損害原告之名譽，及意圖影響原告

職場考核，損害原告之財產權，並基於妨害名譽及意圖散布

於眾之故意，明知原告並未向健身工廠櫃台人員辱罵被告為

「越南妹」，逕提出原告涉犯誹謗之刑事告訴，令原告之名

譽嚴重受損。

　㈤被告所為上開侵權行為，致原告之人格權、身體、名譽、信

用、健康、自由、隱私、財產權、人身安全、個人資料自主

權及決定自由權受侵害，被告依民法第18條、第184條第1

項、第2項、第193條、第195條第1項、第3項、第213條規

定，就原告支出律師費、閱卷費、交通費、時間、精神上損

害，應賠償140萬元。並聲明：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40萬元，

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％計算之

利息。㈡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假執行。  

二、被告則以：原告於本件主張之事實及請求內容，早於114年3

月9日，向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一分局提出刑事告訴，

且與先前兩造於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3年度上易字第345

號民事判決（下稱前案二審判決）審理內容相同或實質相

同，且業已判決確定在案。本件應屬重複起訴，應依民事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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訟法第249條第3款規定駁回原告之訴等語置辯。

三、整理不爭執事項：（訴卷第70、128頁）

　㈠被告對原告訴請損害賠償事件，經本院113年度訴字第41號

民事判決（下稱本院前案判決），原告應給付被告3萬元；

原告上訴後，業經前案二審判決駁回上訴確定。

　㈡本院112年度簡字第2302號刑事判決（高雄地檢署檢察官112

年度偵字第8272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），判決原告犯公然

侮辱罪，處罰金新臺幣4000元，如易服勞役，以新臺幣壹仟

元折算壹日確定。

四、整理兩造爭點：（訴卷第70、128頁）  

　㈠本件原告是否為重複起訴？

　㈡被告有無原告主張之不法侵害原告之人格權、身體、名譽、

信用、健康、自由、隱私、財產權、人身安全、個人資料自

主權及決定自由權，致原告受損害之情事？

　㈢原告依民法第18條、第184條第1項、第2項、第193條、第19

5條第1項、第3項、第213條規定，請求被告賠償原告支出律

師費、閱卷費、交通費、時間、精神上損害140萬元，及自

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

息，有無理由？　　　

五、本院得心證之理由：

　㈠本件原告是否為重複起訴？

　　按被告前以原告①於111年10月28日，在設於高雄市○○區

　　○○○路000號之健身工廠（下稱同盟廠），公然侮辱

「破」、「死胖子」等語，貶損伊名譽（下稱A行為）；②

　　原告曾在同盟廠之服務櫃台，向櫃檯人員以「越南妹」稱呼

　　伊，併投訴伊穿著及在更衣室偷拍（下稱B行為）；③原告

　　曾於111年12月20日向健身工廠教練部主管張家睿，稱「你

這個主管怎麼當的？原告告什麼公然侮辱，是在羞辱自己

嗎？」等語（下稱C行為）；④原告於112年向高雄地檢署誣

告伊辱罵其「神經病」、為阻止其與陳男對話，而故意阻擋

原告去路，而妨害其名譽及自由（即高雄地檢署112年度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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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第19444號案件，下稱D行為）。原告上開行為皆係故意貶

損伊在社會人格之評價，造成伊極大精神壓力，其A、B、C

行為嚴重影響伊工作，因原告上開行為無法在同盟廠規律訓

練，因此患有焦慮、情緒障礙、心悸及睡眠問題，自111年1

1月7日起至精神科就診，終因無法繼續有效擔任教練及規律

訓練參賽而離職，原告因此構成侵權行為，被告請求原告損

害賠償。經本院前案判決原告應給付被告精神慰撫金1萬692

6原、D行為應賠償1萬1494元、醫療費用1580元，合計3萬

元；原告上訴後，業經前案二審判決駁回上訴確定等情，兩

造均不爭執（不爭執事項㈠、㈡）。然本件原告起訴被告係

以：被告於112年4月22日、112年5月13日，在IG現實動態，

對於原告有如附表以藏頭詩等語恐嚇原告，於IG洩漏原告所

任職學校、個資、使不詳男子長期騷擾原告，使原告心生恐

懼，訴諸媒體意圖恐嚇原告，影響原告職場考核，更提出原

告涉犯誹謗之刑事告訴；併追加112年8月22日、112年9月6

日如附表之IG內容等情，經比對二造於本院前案二審判決、

本件原告、被告互為對造，惟就其所訴之時間、IG內容，並

無重複。為此，本院前案判決既判力之遮斷效，當不能涵蓋

本件判決，被告就此部分所辯，尚無可採。

　㈡被告有無原告主張之不法侵害原告之人格權、身體、名譽、

信用、健康、自由、隱私、財產權、人身安全、個人資料自

主權及決定自由權，致原告受損害之情事？

　⒈按人格權受侵害時，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；有受侵害之虞

時，得請求防止之。前項情形，以法律有特別規定者為限，

得請求損害賠償或慰撫金。因故意或過失，不法侵害他人之

權利者，負損害賠償責任。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，加

損害於他人者亦同。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，致生損害於他人

者，負賠償責任。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，不在此限。不

法侵害他人之身體、健康、名譽、自由、信用、隱私、貞

操，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，被害人雖非財

產上之損害，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。民法第18條、第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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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條第1項、第2項、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。次按

所謂人格法益，包含身體權、健康權。又侵權行為之成立，

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，亦即行為人須具備

歸責性、違法性，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，始能成

立，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，對於侵權行為之

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（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判

決意旨參照）。　　  

　⒉查關於被告附表編號①112年4月22日、②112年5月13日之發

文，原告主張被告係以以藏頭詩「丘遺方你好」、「沒有了

腦子」指摘原告，復於以IG限時動態，發表系爭文章，再度

毀損原告名譽，指稱被告於系爭文章中以不實言論誹謗原

告、指摘原告，且其利用其體型優勢、恐怖神情、侵略性行

為、會泰拳等語，然上述發文，僅為被告於經過兩造於不爭

執事項㈠、㈡民刑訴訟階段後之心情表達，以目前網路社會

上網族欲於網路上發文紓壓、公開心得之文字表達心情，尚

未達以不實言論誹謗原告、指摘原告，更未具體表現被告利

用其體型優勢、恐怖神情、侵略性行為、會泰拳等方式如何

有攻擊原告之實害之虞。至被告在網路發文「不要惹女教

練」、「爸爸跟他說被欺負就要打回去」等語，僅為意圖表

達其為被害人，如再受攻擊，必將回擊之堅決心態而已，並

未有何具體恐嚇他人之舉，如原告因此長期恐懼不已，容係

因兩造長期纏訟之心理壓力，亦非可因此逕認被告有實質恐

嚇行為。從而，原告主張被告此二部分發文有以不實言論誹

謗、妨害名譽、恐嚇等侵權行為，尚無法為此認定。

　⒊其次，關於被告附表編號③112年8月22日之發文，原告主張

被告於IG現實動態發文中，曾提及：「健工」2次、「同盟

廠」1次、年齡35歲1次、「邱阿姨」11次、「寄身工廠Fitn

ess　Factory」、訴訟糾紛5次、鼓山高中2次、進出健身工

廠時間、「寄身工廠」1次等。惟被告如有長期跟蹤騷擾尾

隨原告，原告不勝其擾，自可依法檢據向轄區警方報案，尋

求保護，然原告於本件雖舉出被告有受書面告誡（112年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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跟護字第8號），然尚無提出被告因違反跟蹤騷擾法而獲判

處罰之案例供參。至原告指稱被告間隔2-3分鐘、經常性地

於健身工廠門口、廁所事先盯哨、尾隨、徘徊、監視、怒

視、嘲笑，原告因此心生畏懼云云，原告亦無具體舉證被告

有跟蹤騷擾尾隨原告之具體情事供參，即無從為此認定。

　⒋又關於被告附表編號④112年9月6日在IG限時動態：「我來

替天行道了」，原告主張被告係在攻擊原告云云。惟任何人

　　於訴訟終結獲得對其有利判決之結果，通常可能發表出類似

獲得正義、上帝顯靈、替天行道、佛祖保佑等等文字之心

聲，然此僅為個人抒發其主觀感受，此與原告是否心生畏

懼，尚無必然因果關係，亦屬顯然。

　⒌綜上，原告主張被告有不法侵害原告人格權、身體、名譽、

信用、健康、自由、隱私、財產權、人身安全、個人資料自

主權及決定自由權，致原告受損害情事，尚無從證實。

　㈢原告依民法第18條、第184條第1項、第2項、第193條、第19

5條第1項、第3項、第213條規定，請求被告賠償原告支出律

師費、閱卷費、交通費、時間、精神上損害140萬元，及自

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

息，有無理由？

　　承上，本件被告並無原告主張之不法侵害原告人格權、身

體、名譽、信用、健康、自由、隱私、財產權、人身安全、

個人資料自主權及決定自由權，致原告受損害之情事，原告

指為被告對其有侵權行為，即無從認定。是原告依民法第18

條、第184條第1項、第2項、第193條、第195條第1項、第3

項、第213條規定，請求被告賠償原告支出精神上損害等，

即屬無據。又原告所請求之一、二律師費、閱卷費、交通

費、時間，係其依目前法律體系採取法律途徑、主張權利所

必要支出，不得因此歸責被告而請求賠償。　　　　　

六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民法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應給

付原告140萬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

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息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而原告本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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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求已無理由，其假執行之聲請，亦失所附麗，併應駁回。

七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，經審

酌後於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，爰不逐一論述，附此敘明。

八、據上論結，本件原告之訴，為無理由，依民事訴訟法第385

條第1項、第78條，判決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1　　月　　20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一庭　法　官　李昆南　　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
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謝淳有　　

附表：

發 文

時間

�.被告發文內容 �.原告就�欄被告發

文內容之主張

① 112

年4月

22日

丘遺方你好。

沒有了腦子。

邱怡芳你好

② 112

年5月

13日

鼓山高中行政職邱小姐 你有什麼問

題？去年我在健身工廠工作 居然遇見

我工作五年以來最扯的事情，練個深

蹲被莫名奇妙的阿姨謾罵，在法院說

謊、謊稱自言自語、全部忘記了，請

個律師幫你辯護，但卻忘記筆錄自己

承認什麼。再隨便提個誣告，妨礙自

由？小姐，提告前先查清楚定義法律

條款 我運動騎腳踏車雙手交叉放在頭

上，讓你身心畏懼？該說我氣場太

強，還是你一直觀察我？四月再提出

「我跟蹤你」，又煩擾健身工廠櫃

檯，反覆試圖讓我在健工黑名單，調

查監視器後沒有相關事項，邱小姐又

⒈再隨便提個誣告：

係被告濫訴所提。

⒉還是你一直觀察

我：被告想盡辦法

引起原告注意，竟

稱原告在觀察她，

即便原告故意避開

她或不在場。

⒊再請律師跟我談和

解：原告始終沒有

和解意願，故意創

造原告負面形象。

⒋不是顫抖的聲音說

謊：係被告於偵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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跑派出所報案。說白一點，你在哪，

做什麽，我都不知道，倒是你一直在

觀察我吧，我也想清楚知道，為什麼

鼓山高中的行政可以四點下班進健身

房運動？說說都不怕帶責任的，都幾

歲了？加我臉書？看我動態？來我先

說，我們還沒走完 

@fitness_factory_taiwan(IG 標 註 帳

號）、打卡-鼓山高中(地圖)

@fitness_factory_taiwan(IG 標 註 帳

號)、打卡-健身工廠(地圖）

討厭人說謊、沒肩膀承擔自己的錯

誤，不斷浪費各職場部門、每個職員

的時間處理假事件浪費健身工廠資

源、浪費社會資源、浪費司法資源，

「我有自言自語的問題，忘記了」這

不是該年紀有責任、氣概的樣子 當初

有氣魄來嗆我，拜託拿出相同氣魄站

在法律制裁上面，不是顫抖的聲音說

謊，背後搞小動作，再請律師跟我談

和解，抱歉，我對於這種容錯值很

低，你想搞我，先準備好資料。「教

練，為什麽她沒有被退出會籍」我相

信健身工廠，也等待一週的時間處

理，處理方式坦白說我真的很不滿

意，「因為客訴她的人不夠多」三天

兩頭鳥事一堆。今天職員遇到傷害

了，為什麼不能捍衛職員的職場安

全，甚至讓會員有更安全的運動環

境？ 2•要多少人受到她的傷害才能

達到標準？受害人，連帶人，在她後

面等裝水的人（說跟蹤）。健身工廠

有很棒的工作軟硬體設 施，但我不

庭嚇到疑似焦慮症

發作。

⒌我的學生後期上課

感到害怕：112年1

月離職後收入為

零。

⒍因為她總是在遠方

瞪正在教學的我：

被告捏造，自己做

的說是原告做的。

⒎於是學生硬著頭皮

完課，離職後跟著

我在外上課：離職

後收入為零。

⒏這個人的針對帶來

不少困擾，我選擇

離開五年的職場然

而加入呈祥保經，

讓我有更多時間去

幫助人，同時更多

時間去處理邱小姐

事件、我損失的各

項成本：民事訴訟

中證明是詐欺。

⒐為什麼鼓山高中的

行政可以四點下班

進健身房運動：暗

指翹班。

⒑說謊都不怕帶責任

的：被告詐欺偵查

中。　

⒒被莫名奇妙的阿姨

謾罵：原告外貌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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希望有下一個受害者。3•我的學生

後期上課感到害怕，因為她總是在遠

方瞪正在教學的我，於是學生硬著頭

皮完課，離職後跟著我在外上課，這

些都是後效應不是嗎？4•現今，我

成為會員了，我連走在哪都說跟蹤，

浴室偷拍她，我浪費記憶體有什麼意

義？我只拍美、智慧的人事物。我很

感謝身邊的朋友、各部門職員，同時

也深感抱歉，這個人的針對帶來不少

困擾，我選擇離開五年的職場，我也

很遺憾。然而加入呈祥保經，讓我有

更多時間去幫助人，同時更多時間去

處理邱小姐事件，我不會坐以待斃，

眼睜睜看著事情過去，我損失的各項

成本，民事上承擔吧。

想被大家看見你，裁定後我也不會吝

嗇聯繫各大媒體 也期望職場考核能

警慎審核（道德、職場表現、精神狀

態）使整個社會相互薰陶在更加溫

柔、堅定、正義裡。

被告年輕。

⒓要多少人受到她的

傷害才能達到標

準？受害人，連

帶 人，在她後面

等裝水的人（說跟

蹤）：社維法一案

中，並未提及於裝

水跟蹤。

⒔我不希望有下一個

受害者、該說我氣

場太強：騷擾原

告，竟稱氣場強。

　　　　

③ 112

年8月

22日

張家睿向被告轉訴之二手訊息輕率加

以發布IG，提告刑事及民事賠償。

IG：「健工」2次、「同盟廠」1次、

年齡35歲1次、「邱阿姨」11次、「寄

身工廠Fitness　Factory」、訴訟糾

紛5次、鼓山高中2次、進出健身工廠

時間、「寄身工廠」1次。

此為被告故意洩漏個

資，以先後取得書面

告誡（112年度跟護

字第8號），且被告

所為增加原告人身安

全及員工學生危險

性。

④ 112

年9月

6日

被告於112年9月6日第四度在IG限時

動態：「我來替天行道了」攻擊原

告。

被告長期騷擾原告致

無法在健身界存活，

將原告惡意塑造為惡

人之形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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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4年度訴字第889號
原      告  邱怡芳  
被      告  王培倩  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，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12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請求均駁回。
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壹、程序部分：
　　本件被告經合法送達，無正當理由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經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 條所列各款情形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另原告原起訴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新台幣（下同）70萬元及法定利息，嗣於114年9月2日本院審理時擴張訴之聲明為140萬元及法定利息，經核與依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規定相符，自應准許。
貳、實體部分：　　
一、原告主張：
　㈠被告於民國112年4月22日在其IG限時動態，以藏頭詩「丘遺方你好」、「沒有了腦子」指摘原告，復於112年5月13日以24小時後消失之限時動態，發表如附表所示之文字(下稱系爭文章)，再度毀損原告名譽。被告於系爭文章中以不實言論誹謗原告、指摘原告，且其利用其體型優勢、恐怖神情、侵略性行為、會泰拳，在網路放話「不要惹女教練」、「爸爸跟他說被欺負就要打回去」等語，恐嚇他人， 令原告長期恐懼不已。
　㈡被告在IG於112年8月22日、同年9月6日復對於原告誹謗，於IG洩漏原告個資及散佈判決書内容，標註鼓山高中2次，打卡1次，且放大字體，若點擊則出現鼓山高中地址，企圖令原告被肉搜、起底；標註行政職2次、邱小姐3次，洩漏經常性社會活動地點與時間；標註健身工廠5次、tag健身工廠官方IG-@fitness_factory_ taiwan2次，且放大字體，若健身工廠官方IG同意，則系爭文章會出現於其官方IG，且洩漏社會活動之訴訟糾紛「健工」1次、打卡健身工廠FITNESS-FACTORY，且放大字體，點擊即顯示地址，況且，被告認識一名健身工廠長期跟騷原告之中年男子，增加原告人身安全及工作場所全體教職員學生危險性。
　㈢被告長期跟蹤騷擾尾隨原告，原告不勝其擾，身心長期處於壓力之下，次數多到可以歸納出被告行為模式：間隔2-3分鐘、經常性地於健身工廠門口、廁所事先盯哨、尾隨、徘徊、監視、怒視、嘲笑，原告因此心生畏懼，被告甚至於原告報案後之112年4月21日當日4次跟蹤原告。
　㈣被告又藉由訴諸媒體，意圖恐嚇，以指摘原告之道德、職場表現、精神狀態有問題，損害原告之名譽，及意圖影響原告職場考核，損害原告之財產權，並基於妨害名譽及意圖散布於眾之故意，明知原告並未向健身工廠櫃台人員辱罵被告為「越南妹」，逕提出原告涉犯誹謗之刑事告訴，令原告之名譽嚴重受損。
　㈤被告所為上開侵權行為，致原告之人格權、身體、名譽、信用、健康、自由、隱私、財產權、人身安全、個人資料自主權及決定自由權受侵害，被告依民法第18條、第184條第1項、第2項、第193條、第195條第1項、第3項、第213條規定，就原告支出律師費、閱卷費、交通費、時間、精神上損害，應賠償140萬元。並聲明：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40萬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息。㈡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假執行。  
二、被告則以：原告於本件主張之事實及請求內容，早於114年3月9日，向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一分局提出刑事告訴，且與先前兩造於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3年度上易字第345號民事判決（下稱前案二審判決）審理內容相同或實質相同，且業已判決確定在案。本件應屬重複起訴，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3款規定駁回原告之訴等語置辯。
三、整理不爭執事項：（訴卷第70、128頁）
　㈠被告對原告訴請損害賠償事件，經本院113年度訴字第41號民事判決（下稱本院前案判決），原告應給付被告3萬元；原告上訴後，業經前案二審判決駁回上訴確定。
　㈡本院112年度簡字第2302號刑事判決（高雄地檢署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8272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），判決原告犯公然侮辱罪，處罰金新臺幣4000元，如易服勞役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確定。
四、整理兩造爭點：（訴卷第70、128頁）  
　㈠本件原告是否為重複起訴？
　㈡被告有無原告主張之不法侵害原告之人格權、身體、名譽、信用、健康、自由、隱私、財產權、人身安全、個人資料自主權及決定自由權，致原告受損害之情事？
　㈢原告依民法第18條、第184條第1項、第2項、第193條、第195條第1項、第3項、第213條規定，請求被告賠償原告支出律師費、閱卷費、交通費、時間、精神上損害140萬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息，有無理由？　　　
五、本院得心證之理由：
　㈠本件原告是否為重複起訴？
　　按被告前以原告①於111年10月28日，在設於高雄市○○區
　　○○○路000號之健身工廠（下稱同盟廠），公然侮辱「破」、「死胖子」等語，貶損伊名譽（下稱A行為）；②
　　原告曾在同盟廠之服務櫃台，向櫃檯人員以「越南妹」稱呼
　　伊，併投訴伊穿著及在更衣室偷拍（下稱B行為）；③原告
　　曾於111年12月20日向健身工廠教練部主管張家睿，稱「你這個主管怎麼當的？原告告什麼公然侮辱，是在羞辱自己嗎？」等語（下稱C行為）；④原告於112年向高雄地檢署誣告伊辱罵其「神經病」、為阻止其與陳男對話，而故意阻擋原告去路，而妨害其名譽及自由（即高雄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9444號案件，下稱D行為）。原告上開行為皆係故意貶損伊在社會人格之評價，造成伊極大精神壓力，其A、B、C行為嚴重影響伊工作，因原告上開行為無法在同盟廠規律訓練，因此患有焦慮、情緒障礙、心悸及睡眠問題，自111年11月7日起至精神科就診，終因無法繼續有效擔任教練及規律訓練參賽而離職，原告因此構成侵權行為，被告請求原告損害賠償。經本院前案判決原告應給付被告精神慰撫金1萬6926原、D行為應賠償1萬1494元、醫療費用1580元，合計3萬元；原告上訴後，業經前案二審判決駁回上訴確定等情，兩造均不爭執（不爭執事項㈠、㈡）。然本件原告起訴被告係以：被告於112年4月22日、112年5月13日，在IG現實動態，對於原告有如附表以藏頭詩等語恐嚇原告，於IG洩漏原告所任職學校、個資、使不詳男子長期騷擾原告，使原告心生恐懼，訴諸媒體意圖恐嚇原告，影響原告職場考核，更提出原告涉犯誹謗之刑事告訴；併追加112年8月22日、112年9月6日如附表之IG內容等情，經比對二造於本院前案二審判決、本件原告、被告互為對造，惟就其所訴之時間、IG內容，並無重複。為此，本院前案判決既判力之遮斷效，當不能涵蓋本件判決，被告就此部分所辯，尚無可採。
　㈡被告有無原告主張之不法侵害原告之人格權、身體、名譽、信用、健康、自由、隱私、財產權、人身安全、個人資料自主權及決定自由權，致原告受損害之情事？
　⒈按人格權受侵害時，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；有受侵害之虞時，得請求防止之。前項情形，以法律有特別規定者為限，得請求損害賠償或慰撫金。因故意或過失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，負損害賠償責任。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，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。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，致生損害於他人者，負賠償責任。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，不在此限。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、健康、名譽、自由、信用、隱私、貞操，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，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，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。民法第18條、第184條第1項、第2項、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。次按所謂人格法益，包含身體權、健康權。又侵權行為之成立，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，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、違法性，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，始能成立，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，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（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　　  
　⒉查關於被告附表編號①112年4月22日、②112年5月13日之發文，原告主張被告係以以藏頭詩「丘遺方你好」、「沒有了腦子」指摘原告，復於以IG限時動態，發表系爭文章，再度毀損原告名譽，指稱被告於系爭文章中以不實言論誹謗原告、指摘原告，且其利用其體型優勢、恐怖神情、侵略性行為、會泰拳等語，然上述發文，僅為被告於經過兩造於不爭執事項㈠、㈡民刑訴訟階段後之心情表達，以目前網路社會上網族欲於網路上發文紓壓、公開心得之文字表達心情，尚未達以不實言論誹謗原告、指摘原告，更未具體表現被告利用其體型優勢、恐怖神情、侵略性行為、會泰拳等方式如何有攻擊原告之實害之虞。至被告在網路發文「不要惹女教練」、「爸爸跟他說被欺負就要打回去」等語，僅為意圖表達其為被害人，如再受攻擊，必將回擊之堅決心態而已，並未有何具體恐嚇他人之舉，如原告因此長期恐懼不已，容係因兩造長期纏訟之心理壓力，亦非可因此逕認被告有實質恐嚇行為。從而，原告主張被告此二部分發文有以不實言論誹謗、妨害名譽、恐嚇等侵權行為，尚無法為此認定。
　⒊其次，關於被告附表編號③112年8月22日之發文，原告主張被告於IG現實動態發文中，曾提及：「健工」2次、「同盟廠」1次、年齡35歲1次、「邱阿姨」11次、「寄身工廠Fitness　Factory」、訴訟糾紛5次、鼓山高中2次、進出健身工廠時間、「寄身工廠」1次等。惟被告如有長期跟蹤騷擾尾隨原告，原告不勝其擾，自可依法檢據向轄區警方報案，尋求保護，然原告於本件雖舉出被告有受書面告誡（112年度跟護字第8號），然尚無提出被告因違反跟蹤騷擾法而獲判處罰之案例供參。至原告指稱被告間隔2-3分鐘、經常性地於健身工廠門口、廁所事先盯哨、尾隨、徘徊、監視、怒視、嘲笑，原告因此心生畏懼云云，原告亦無具體舉證被告有跟蹤騷擾尾隨原告之具體情事供參，即無從為此認定。
　⒋又關於被告附表編號④112年9月6日在IG限時動態：「我來替天行道了」，原告主張被告係在攻擊原告云云。惟任何人
　　於訴訟終結獲得對其有利判決之結果，通常可能發表出類似獲得正義、上帝顯靈、替天行道、佛祖保佑等等文字之心聲，然此僅為個人抒發其主觀感受，此與原告是否心生畏懼，尚無必然因果關係，亦屬顯然。
　⒌綜上，原告主張被告有不法侵害原告人格權、身體、名譽、信用、健康、自由、隱私、財產權、人身安全、個人資料自主權及決定自由權，致原告受損害情事，尚無從證實。
　㈢原告依民法第18條、第184條第1項、第2項、第193條、第195條第1項、第3項、第213條規定，請求被告賠償原告支出律師費、閱卷費、交通費、時間、精神上損害140萬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息，有無理由？
　　承上，本件被告並無原告主張之不法侵害原告人格權、身體、名譽、信用、健康、自由、隱私、財產權、人身安全、個人資料自主權及決定自由權，致原告受損害之情事，原告指為被告對其有侵權行為，即無從認定。是原告依民法第18條、第184條第1項、第2項、第193條、第195條第1項、第3項、第213條規定，請求被告賠償原告支出精神上損害等，即屬無據。又原告所請求之一、二律師費、閱卷費、交通費、時間，係其依目前法律體系採取法律途徑、主張權利所必要支出，不得因此歸責被告而請求賠償。　　　　　
六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民法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140萬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息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而原告本件請求已無理由，其假執行之聲請，亦失所附麗，併應駁回。
七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，經審酌後於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，爰不逐一論述，附此敘明。
八、據上論結，本件原告之訴，為無理由，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、第78條，判決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1　　月　　20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一庭　法　官　李昆南　　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謝淳有　　
附表：
		發文時間

		.被告發文內容

		.原告就欄被告發文內容之主張



		①112年4月22日

		丘遺方你好。
沒有了腦子。

		邱怡芳你好



		②112年5月13日

		鼓山高中行政職邱小姐 你有什麼問題？去年我在健身工廠工作 居然遇見我工作五年以來最扯的事情，練個深蹲被莫名奇妙的阿姨謾罵，在法院說謊、謊稱自言自語、全部忘記了，請個律師幫你辯護，但卻忘記筆錄自己承認什麼。再隨便提個誣告，妨礙自由？小姐，提告前先查清楚定義法律條款 我運動騎腳踏車雙手交叉放在頭上，讓你身心畏懼？該說我氣場太強，還是你一直觀察我？四月再提出「我跟蹤你」，又煩擾健身工廠櫃檯，反覆試圖讓我在健工黑名單，調查監視器後沒有相關事項，邱小姐又跑派出所報案。說白一點，你在哪，做什麽，我都不知道，倒是你一直在觀察我吧，我也想清楚知道，為什麼鼓山高中的行政可以四點下班進健身房運動？說說都不怕帶責任的，都幾歲了？加我臉書？看我動態？來我先說，我們還沒走完 
@fitness_factory_taiwan(IG標註帳號）、打卡-鼓山高中(地圖)
@fitness_factory_taiwan(IG標註帳號)、打卡-健身工廠(地圖）
討厭人說謊、沒肩膀承擔自己的錯誤，不斷浪費各職場部門、每個職員的時間處理假事件浪費健身工廠資源、浪費社會資源、浪費司法資源，「我有自言自語的問題，忘記了」這不是該年紀有責任、氣概的樣子 當初有氣魄來嗆我，拜託拿出相同氣魄站在法律制裁上面，不是顫抖的聲音說謊，背後搞小動作，再請律師跟我談和解，抱歉，我對於這種容錯值很低，你想搞我，先準備好資料。「教練，為什麽她沒有被退出會籍」我相信健身工廠，也等待一週的時間處理，處理方式坦白說我真的很不滿意，「因為客訴她的人不夠多」三天兩頭鳥事一堆。今天職員遇到傷害了，為什麼不能捍衛職員的職場安全，甚至讓會員有更安全的運動環境？ 2•要多少人受到她的傷害才能達到標準？受害人，連帶人，在她後面等裝水的人（說跟蹤）。健身工廠有很棒的工作軟硬體設 施，但我不希望有下一個受害者。3•我的學生後期上課感到害怕，因為她總是在遠方瞪正在教學的我，於是學生硬著頭皮完課，離職後跟著我在外上課，這些都是後效應不是嗎？4•現今，我成為會員了，我連走在哪都說跟蹤，浴室偷拍她，我浪費記憶體有什麼意義？我只拍美、智慧的人事物。我很感謝身邊的朋友、各部門職員，同時也深感抱歉，這個人的針對帶來不少困擾，我選擇離開五年的職場，我也很遺憾。然而加入呈祥保經，讓我有更多時間去幫助人，同時更多時間去處理邱小姐事件，我不會坐以待斃，眼睜睜看著事情過去，我損失的各項成本，民事上承擔吧。
想被大家看見你，裁定後我也不會吝嗇聯繫各大媒體 也期望職場考核能警慎審核（道德、職場表現、精神狀態）使整個社會相互薰陶在更加溫柔、堅定、正義裡。

		⒈再隨便提個誣告：係被告濫訴所提。
⒉還是你一直觀察我：被告想盡辦法引起原告注意，竟稱原告在觀察她，即便原告故意避開她或不在場。
⒊再請律師跟我談和解：原告始終沒有和解意願，故意創造原告負面形象。
⒋不是顫抖的聲音說謊：係被告於偵查庭嚇到疑似焦慮症發作。
⒌我的學生後期上課感到害怕：112年1月離職後收入為零。
⒍因為她總是在遠方瞪正在教學的我：被告捏造，自己做的說是原告做的。
⒎於是學生硬著頭皮完課，離職後跟著我在外上課：離職後收入為零。
⒏這個人的針對帶來不少困擾，我選擇離開五年的職場然而加入呈祥保經，讓我有更多時間去幫助人，同時更多時間去處理邱小姐事件、我損失的各項成本：民事訴訟中證明是詐欺。
⒐為什麼鼓山高中的行政可以四點下班進健身房運動：暗指翹班。
⒑說謊都不怕帶責任的：被告詐欺偵查中。　
⒒被莫名奇妙的阿姨謾罵：原告外貌比被告年輕。
⒓要多少人受到她的傷害才能達到標準？受害人，連 帶 人，在她後面等裝水的人（說跟蹤）：社維法一案 中，並未提及於裝水跟蹤。
⒔我不希望有下一個受害者、該說我氣場太強：騷擾原告，竟稱氣場強。　　　　







		③112年8月22日

		張家睿向被告轉訴之二手訊息輕率加以發布IG，提告刑事及民事賠償。
IG：「健工」2次、「同盟廠」1次、年齡35歲1次、「邱阿姨」11次、「寄身工廠Fitness　Factory」、訴訟糾紛5次、鼓山高中2次、進出健身工廠時間、「寄身工廠」1次。

		此為被告故意洩漏個資，以先後取得書面告誡（112年度跟護字第8號），且被告所為增加原告人身安全及員工學生危險性。







		④112年9月6日

		被告於112年9月6日第四度在IG限時
動態：「我來替天行道了」攻擊原
告。

		被告長期騷擾原告致無法在健身界存活，
將原告惡意塑造為惡人之形象。









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4年度訴字第889號

原      告  邱怡芳  

被      告  王培倩  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，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12月30

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請求均駁回。

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壹、程序部分：

　　本件被告經合法送達，無正當理由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

    ，經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 條所列各款情形，爰依原告之聲

    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另原告原起訴請求被告給付之

    金額為新台幣（下同）70萬元及法定利息，嗣於114年9月2

    日本院審理時擴張訴之聲明為140萬元及法定利息，經核與

    依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規定相符，自應准許。

貳、實體部分：　　

一、原告主張：

　㈠被告於民國112年4月22日在其IG限時動態，以藏頭詩「丘遺

    方你好」、「沒有了腦子」指摘原告，復於112年5月13日以

    24小時後消失之限時動態，發表如附表所示之文字(下稱系

    爭文章)，再度毀損原告名譽。被告於系爭文章中以不實言

    論誹謗原告、指摘原告，且其利用其體型優勢、恐怖神情、

    侵略性行為、會泰拳，在網路放話「不要惹女教練」、「爸

    爸跟他說被欺負就要打回去」等語，恐嚇他人， 令原告長

    期恐懼不已。

　㈡被告在IG於112年8月22日、同年9月6日復對於原告誹謗，於I

    G洩漏原告個資及散佈判決書内容，標註鼓山高中2次，打卡

    1次，且放大字體，若點擊則出現鼓山高中地址，企圖令原

    告被肉搜、起底；標註行政職2次、邱小姐3次，洩漏經常性

    社會活動地點與時間；標註健身工廠5次、tag健身工廠官方

    IG-@fitness_factory_ taiwan2次，且放大字體，若健身工

    廠官方IG同意，則系爭文章會出現於其官方IG，且洩漏社會

    活動之訴訟糾紛「健工」1次、打卡健身工廠FITNESS-FACTO

    RY，且放大字體，點擊即顯示地址，況且，被告認識一名健

    身工廠長期跟騷原告之中年男子，增加原告人身安全及工作

    場所全體教職員學生危險性。

　㈢被告長期跟蹤騷擾尾隨原告，原告不勝其擾，身心長期處於

    壓力之下，次數多到可以歸納出被告行為模式：間隔2-3分

    鐘、經常性地於健身工廠門口、廁所事先盯哨、尾隨、徘徊

    、監視、怒視、嘲笑，原告因此心生畏懼，被告甚至於原告

    報案後之112年4月21日當日4次跟蹤原告。

　㈣被告又藉由訴諸媒體，意圖恐嚇，以指摘原告之道德、職場

    表現、精神狀態有問題，損害原告之名譽，及意圖影響原告

    職場考核，損害原告之財產權，並基於妨害名譽及意圖散布

    於眾之故意，明知原告並未向健身工廠櫃台人員辱罵被告為

    「越南妹」，逕提出原告涉犯誹謗之刑事告訴，令原告之名

    譽嚴重受損。

　㈤被告所為上開侵權行為，致原告之人格權、身體、名譽、信

    用、健康、自由、隱私、財產權、人身安全、個人資料自主

    權及決定自由權受侵害，被告依民法第18條、第184條第1項

    、第2項、第193條、第195條第1項、第3項、第213條規定，

    就原告支出律師費、閱卷費、交通費、時間、精神上損害，

    應賠償140萬元。並聲明：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40萬元，及自

   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息。

    ㈡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假執行。  

二、被告則以：原告於本件主張之事實及請求內容，早於114年3

    月9日，向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一分局提出刑事告訴，

    且與先前兩造於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3年度上易字第345

    號民事判決（下稱前案二審判決）審理內容相同或實質相同

    ，且業已判決確定在案。本件應屬重複起訴，應依民事訴訟

    法第249條第3款規定駁回原告之訴等語置辯。

三、整理不爭執事項：（訴卷第70、128頁）

　㈠被告對原告訴請損害賠償事件，經本院113年度訴字第41號民

    事判決（下稱本院前案判決），原告應給付被告3萬元；原

    告上訴後，業經前案二審判決駁回上訴確定。

　㈡本院112年度簡字第2302號刑事判決（高雄地檢署檢察官112

    年度偵字第8272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），判決原告犯公然

    侮辱罪，處罰金新臺幣4000元，如易服勞役，以新臺幣壹仟

    元折算壹日確定。

四、整理兩造爭點：（訴卷第70、128頁）  

　㈠本件原告是否為重複起訴？

　㈡被告有無原告主張之不法侵害原告之人格權、身體、名譽、

    信用、健康、自由、隱私、財產權、人身安全、個人資料自

    主權及決定自由權，致原告受損害之情事？

　㈢原告依民法第18條、第184條第1項、第2項、第193條、第195

    條第1項、第3項、第213條規定，請求被告賠償原告支出律

    師費、閱卷費、交通費、時間、精神上損害140萬元，及自

   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息，

    有無理由？　　　

五、本院得心證之理由：

　㈠本件原告是否為重複起訴？

　　按被告前以原告①於111年10月28日，在設於高雄市○○區

　　○○○路000號之健身工廠（下稱同盟廠），公然侮辱「破」、

    「死胖子」等語，貶損伊名譽（下稱A行為）；②

　　原告曾在同盟廠之服務櫃台，向櫃檯人員以「越南妹」稱呼

　　伊，併投訴伊穿著及在更衣室偷拍（下稱B行為）；③原告

　　曾於111年12月20日向健身工廠教練部主管張家睿，稱「你

    這個主管怎麼當的？原告告什麼公然侮辱，是在羞辱自己嗎

    ？」等語（下稱C行為）；④原告於112年向高雄地檢署誣告

    伊辱罵其「神經病」、為阻止其與陳男對話，而故意阻擋原

    告去路，而妨害其名譽及自由（即高雄地檢署112年度偵字

    第19444號案件，下稱D行為）。原告上開行為皆係故意貶損

    伊在社會人格之評價，造成伊極大精神壓力，其A、B、C行

    為嚴重影響伊工作，因原告上開行為無法在同盟廠規律訓練

    ，因此患有焦慮、情緒障礙、心悸及睡眠問題，自111年11

    月7日起至精神科就診，終因無法繼續有效擔任教練及規律

    訓練參賽而離職，原告因此構成侵權行為，被告請求原告損

    害賠償。經本院前案判決原告應給付被告精神慰撫金1萬692

    6原、D行為應賠償1萬1494元、醫療費用1580元，合計3萬元

    ；原告上訴後，業經前案二審判決駁回上訴確定等情，兩造

    均不爭執（不爭執事項㈠、㈡）。然本件原告起訴被告係以：

    被告於112年4月22日、112年5月13日，在IG現實動態，對於

    原告有如附表以藏頭詩等語恐嚇原告，於IG洩漏原告所任職

    學校、個資、使不詳男子長期騷擾原告，使原告心生恐懼，

    訴諸媒體意圖恐嚇原告，影響原告職場考核，更提出原告涉

    犯誹謗之刑事告訴；併追加112年8月22日、112年9月6日如

    附表之IG內容等情，經比對二造於本院前案二審判決、本件

    原告、被告互為對造，惟就其所訴之時間、IG內容，並無重

    複。為此，本院前案判決既判力之遮斷效，當不能涵蓋本件

    判決，被告就此部分所辯，尚無可採。

　㈡被告有無原告主張之不法侵害原告之人格權、身體、名譽、

    信用、健康、自由、隱私、財產權、人身安全、個人資料自

    主權及決定自由權，致原告受損害之情事？

　⒈按人格權受侵害時，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；有受侵害之虞

    時，得請求防止之。前項情形，以法律有特別規定者為限，

    得請求損害賠償或慰撫金。因故意或過失，不法侵害他人之

    權利者，負損害賠償責任。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，加

    損害於他人者亦同。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，致生損害於他人

    者，負賠償責任。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，不在此限。不

    法侵害他人之身體、健康、名譽、自由、信用、隱私、貞操

    ，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，被害人雖非財產

    上之損害，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。民法第18條、第184

    條第1項、第2項、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。次按所

    謂人格法益，包含身體權、健康權。又侵權行為之成立，須

    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，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

    責性、違法性，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，始能成立

    ，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，對於侵權行為之成

    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（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判決

    意旨參照）。　　  

　⒉查關於被告附表編號①112年4月22日、②112年5月13日之發文

    ，原告主張被告係以以藏頭詩「丘遺方你好」、「沒有了腦

    子」指摘原告，復於以IG限時動態，發表系爭文章，再度毀

    損原告名譽，指稱被告於系爭文章中以不實言論誹謗原告、

    指摘原告，且其利用其體型優勢、恐怖神情、侵略性行為、

    會泰拳等語，然上述發文，僅為被告於經過兩造於不爭執事

    項㈠、㈡民刑訴訟階段後之心情表達，以目前網路社會上網族

    欲於網路上發文紓壓、公開心得之文字表達心情，尚未達以

    不實言論誹謗原告、指摘原告，更未具體表現被告利用其體

    型優勢、恐怖神情、侵略性行為、會泰拳等方式如何有攻擊

    原告之實害之虞。至被告在網路發文「不要惹女教練」、「

    爸爸跟他說被欺負就要打回去」等語，僅為意圖表達其為被

    害人，如再受攻擊，必將回擊之堅決心態而已，並未有何具

    體恐嚇他人之舉，如原告因此長期恐懼不已，容係因兩造長

    期纏訟之心理壓力，亦非可因此逕認被告有實質恐嚇行為。

    從而，原告主張被告此二部分發文有以不實言論誹謗、妨害

    名譽、恐嚇等侵權行為，尚無法為此認定。

　⒊其次，關於被告附表編號③112年8月22日之發文，原告主張被

    告於IG現實動態發文中，曾提及：「健工」2次、「同盟廠

    」1次、年齡35歲1次、「邱阿姨」11次、「寄身工廠Fitnes

    s　Factory」、訴訟糾紛5次、鼓山高中2次、進出健身工廠

    時間、「寄身工廠」1次等。惟被告如有長期跟蹤騷擾尾隨

    原告，原告不勝其擾，自可依法檢據向轄區警方報案，尋求

    保護，然原告於本件雖舉出被告有受書面告誡（112年度跟

    護字第8號），然尚無提出被告因違反跟蹤騷擾法而獲判處

    罰之案例供參。至原告指稱被告間隔2-3分鐘、經常性地於

    健身工廠門口、廁所事先盯哨、尾隨、徘徊、監視、怒視、

    嘲笑，原告因此心生畏懼云云，原告亦無具體舉證被告有跟

    蹤騷擾尾隨原告之具體情事供參，即無從為此認定。

　⒋又關於被告附表編號④112年9月6日在IG限時動態：「我來替

    天行道了」，原告主張被告係在攻擊原告云云。惟任何人

　　於訴訟終結獲得對其有利判決之結果，通常可能發表出類似

    獲得正義、上帝顯靈、替天行道、佛祖保佑等等文字之心聲

    ，然此僅為個人抒發其主觀感受，此與原告是否心生畏懼，

    尚無必然因果關係，亦屬顯然。

　⒌綜上，原告主張被告有不法侵害原告人格權、身體、名譽、

    信用、健康、自由、隱私、財產權、人身安全、個人資料自

    主權及決定自由權，致原告受損害情事，尚無從證實。

　㈢原告依民法第18條、第184條第1項、第2項、第193條、第195

    條第1項、第3項、第213條規定，請求被告賠償原告支出律

    師費、閱卷費、交通費、時間、精神上損害140萬元，及自

   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息，

    有無理由？

　　承上，本件被告並無原告主張之不法侵害原告人格權、身體

    、名譽、信用、健康、自由、隱私、財產權、人身安全、個

    人資料自主權及決定自由權，致原告受損害之情事，原告指

    為被告對其有侵權行為，即無從認定。是原告依民法第18條

    、第184條第1項、第2項、第193條、第195條第1項、第3項

    、第213條規定，請求被告賠償原告支出精神上損害等，即

    屬無據。又原告所請求之一、二律師費、閱卷費、交通費、

    時間，係其依目前法律體系採取法律途徑、主張權利所必要

    支出，不得因此歸責被告而請求賠償。　　　　　

六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民法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應給

    付原告140萬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

    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息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而原告本件請

    求已無理由，其假執行之聲請，亦失所附麗，併應駁回。

七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，經審

    酌後於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，爰不逐一論述，附此敘明。

八、據上論結，本件原告之訴，為無理由，依民事訴訟法第385

    條第1項、第78條，判決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1　　月　　20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一庭　法　官　李昆南　　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
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謝淳有　　

附表：

發文時間 .被告發文內容 .原告就欄被告發文內容之主張 ①112年4月22日 丘遺方你好。 沒有了腦子。 邱怡芳你好 ②112年5月13日 鼓山高中行政職邱小姐 你有什麼問題？去年我在健身工廠工作 居然遇見我工作五年以來最扯的事情，練個深蹲被莫名奇妙的阿姨謾罵，在法院說謊、謊稱自言自語、全部忘記了，請個律師幫你辯護，但卻忘記筆錄自己承認什麼。再隨便提個誣告，妨礙自由？小姐，提告前先查清楚定義法律條款 我運動騎腳踏車雙手交叉放在頭上，讓你身心畏懼？該說我氣場太強，還是你一直觀察我？四月再提出「我跟蹤你」，又煩擾健身工廠櫃檯，反覆試圖讓我在健工黑名單，調查監視器後沒有相關事項，邱小姐又跑派出所報案。說白一點，你在哪，做什麽，我都不知道，倒是你一直在觀察我吧，我也想清楚知道，為什麼鼓山高中的行政可以四點下班進健身房運動？說說都不怕帶責任的，都幾歲了？加我臉書？看我動態？來我先說，我們還沒走完  @fitness_factory_taiwan(IG標註帳號）、打卡-鼓山高中(地圖) @fitness_factory_taiwan(IG標註帳號)、打卡-健身工廠(地圖） 討厭人說謊、沒肩膀承擔自己的錯誤，不斷浪費各職場部門、每個職員的時間處理假事件浪費健身工廠資源、浪費社會資源、浪費司法資源，「我有自言自語的問題，忘記了」這不是該年紀有責任、氣概的樣子 當初有氣魄來嗆我，拜託拿出相同氣魄站在法律制裁上面，不是顫抖的聲音說謊，背後搞小動作，再請律師跟我談和解，抱歉，我對於這種容錯值很低，你想搞我，先準備好資料。「教練，為什麽她沒有被退出會籍」我相信健身工廠，也等待一週的時間處理，處理方式坦白說我真的很不滿意，「因為客訴她的人不夠多」三天兩頭鳥事一堆。今天職員遇到傷害了，為什麼不能捍衛職員的職場安全，甚至讓會員有更安全的運動環境？ 2•要多少人受到她的傷害才能達到標準？受害人，連帶人，在她後面等裝水的人（說跟蹤）。健身工廠有很棒的工作軟硬體設 施，但我不希望有下一個受害者。3•我的學生後期上課感到害怕，因為她總是在遠方瞪正在教學的我，於是學生硬著頭皮完課，離職後跟著我在外上課，這些都是後效應不是嗎？4•現今，我成為會員了，我連走在哪都說跟蹤，浴室偷拍她，我浪費記憶體有什麼意義？我只拍美、智慧的人事物。我很感謝身邊的朋友、各部門職員，同時也深感抱歉，這個人的針對帶來不少困擾，我選擇離開五年的職場，我也很遺憾。然而加入呈祥保經，讓我有更多時間去幫助人，同時更多時間去處理邱小姐事件，我不會坐以待斃，眼睜睜看著事情過去，我損失的各項成本，民事上承擔吧。 想被大家看見你，裁定後我也不會吝嗇聯繫各大媒體 也期望職場考核能警慎審核（道德、職場表現、精神狀態）使整個社會相互薰陶在更加溫柔、堅定、正義裡。 ⒈再隨便提個誣告：係被告濫訴所提。 ⒉還是你一直觀察我：被告想盡辦法引起原告注意，竟稱原告在觀察她，即便原告故意避開她或不在場。 ⒊再請律師跟我談和解：原告始終沒有和解意願，故意創造原告負面形象。 ⒋不是顫抖的聲音說謊：係被告於偵查庭嚇到疑似焦慮症發作。 ⒌我的學生後期上課感到害怕：112年1月離職後收入為零。 ⒍因為她總是在遠方瞪正在教學的我：被告捏造，自己做的說是原告做的。 ⒎於是學生硬著頭皮完課，離職後跟著我在外上課：離職後收入為零。 ⒏這個人的針對帶來不少困擾，我選擇離開五年的職場然而加入呈祥保經，讓我有更多時間去幫助人，同時更多時間去處理邱小姐事件、我損失的各項成本：民事訴訟中證明是詐欺。 ⒐為什麼鼓山高中的行政可以四點下班進健身房運動：暗指翹班。 ⒑說謊都不怕帶責任的：被告詐欺偵查中。　 ⒒被莫名奇妙的阿姨謾罵：原告外貌比被告年輕。 ⒓要多少人受到她的傷害才能達到標準？受害人，連 帶 人，在她後面等裝水的人（說跟蹤）：社維法一案 中，並未提及於裝水跟蹤。 ⒔我不希望有下一個受害者、該說我氣場太強：騷擾原告，竟稱氣場強。　　　　 

③112年8月22日 張家睿向被告轉訴之二手訊息輕率加以發布IG，提告刑事及民事賠償。 IG：「健工」2次、「同盟廠」1次、年齡35歲1次、「邱阿姨」11次、「寄身工廠Fitness　Factory」、訴訟糾紛5次、鼓山高中2次、進出健身工廠時間、「寄身工廠」1次。 此為被告故意洩漏個資，以先後取得書面告誡（112年度跟護字第8號），且被告所為增加原告人身安全及員工學生危險性。 

④112年9月6日 被告於112年9月6日第四度在IG限時 動態：「我來替天行道了」攻擊原 告。 被告長期騷擾原告致無法在健身界存活， 將原告惡意塑造為惡人之形象。 





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4年度訴字第889號
原      告  邱怡芳  
被      告  王培倩  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，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12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請求均駁回。
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壹、程序部分：
　　本件被告經合法送達，無正當理由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經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 條所列各款情形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另原告原起訴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新台幣（下同）70萬元及法定利息，嗣於114年9月2日本院審理時擴張訴之聲明為140萬元及法定利息，經核與依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規定相符，自應准許。
貳、實體部分：　　
一、原告主張：
　㈠被告於民國112年4月22日在其IG限時動態，以藏頭詩「丘遺方你好」、「沒有了腦子」指摘原告，復於112年5月13日以24小時後消失之限時動態，發表如附表所示之文字(下稱系爭文章)，再度毀損原告名譽。被告於系爭文章中以不實言論誹謗原告、指摘原告，且其利用其體型優勢、恐怖神情、侵略性行為、會泰拳，在網路放話「不要惹女教練」、「爸爸跟他說被欺負就要打回去」等語，恐嚇他人， 令原告長期恐懼不已。
　㈡被告在IG於112年8月22日、同年9月6日復對於原告誹謗，於IG洩漏原告個資及散佈判決書内容，標註鼓山高中2次，打卡1次，且放大字體，若點擊則出現鼓山高中地址，企圖令原告被肉搜、起底；標註行政職2次、邱小姐3次，洩漏經常性社會活動地點與時間；標註健身工廠5次、tag健身工廠官方IG-@fitness_factory_ taiwan2次，且放大字體，若健身工廠官方IG同意，則系爭文章會出現於其官方IG，且洩漏社會活動之訴訟糾紛「健工」1次、打卡健身工廠FITNESS-FACTORY，且放大字體，點擊即顯示地址，況且，被告認識一名健身工廠長期跟騷原告之中年男子，增加原告人身安全及工作場所全體教職員學生危險性。
　㈢被告長期跟蹤騷擾尾隨原告，原告不勝其擾，身心長期處於壓力之下，次數多到可以歸納出被告行為模式：間隔2-3分鐘、經常性地於健身工廠門口、廁所事先盯哨、尾隨、徘徊、監視、怒視、嘲笑，原告因此心生畏懼，被告甚至於原告報案後之112年4月21日當日4次跟蹤原告。
　㈣被告又藉由訴諸媒體，意圖恐嚇，以指摘原告之道德、職場表現、精神狀態有問題，損害原告之名譽，及意圖影響原告職場考核，損害原告之財產權，並基於妨害名譽及意圖散布於眾之故意，明知原告並未向健身工廠櫃台人員辱罵被告為「越南妹」，逕提出原告涉犯誹謗之刑事告訴，令原告之名譽嚴重受損。
　㈤被告所為上開侵權行為，致原告之人格權、身體、名譽、信用、健康、自由、隱私、財產權、人身安全、個人資料自主權及決定自由權受侵害，被告依民法第18條、第184條第1項、第2項、第193條、第195條第1項、第3項、第213條規定，就原告支出律師費、閱卷費、交通費、時間、精神上損害，應賠償140萬元。並聲明：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40萬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息。㈡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假執行。  
二、被告則以：原告於本件主張之事實及請求內容，早於114年3月9日，向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一分局提出刑事告訴，且與先前兩造於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3年度上易字第345號民事判決（下稱前案二審判決）審理內容相同或實質相同，且業已判決確定在案。本件應屬重複起訴，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3款規定駁回原告之訴等語置辯。
三、整理不爭執事項：（訴卷第70、128頁）
　㈠被告對原告訴請損害賠償事件，經本院113年度訴字第41號民事判決（下稱本院前案判決），原告應給付被告3萬元；原告上訴後，業經前案二審判決駁回上訴確定。
　㈡本院112年度簡字第2302號刑事判決（高雄地檢署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8272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），判決原告犯公然侮辱罪，處罰金新臺幣4000元，如易服勞役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確定。
四、整理兩造爭點：（訴卷第70、128頁）  
　㈠本件原告是否為重複起訴？
　㈡被告有無原告主張之不法侵害原告之人格權、身體、名譽、信用、健康、自由、隱私、財產權、人身安全、個人資料自主權及決定自由權，致原告受損害之情事？
　㈢原告依民法第18條、第184條第1項、第2項、第193條、第195條第1項、第3項、第213條規定，請求被告賠償原告支出律師費、閱卷費、交通費、時間、精神上損害140萬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息，有無理由？　　　
五、本院得心證之理由：
　㈠本件原告是否為重複起訴？
　　按被告前以原告①於111年10月28日，在設於高雄市○○區
　　○○○路000號之健身工廠（下稱同盟廠），公然侮辱「破」、「死胖子」等語，貶損伊名譽（下稱A行為）；②
　　原告曾在同盟廠之服務櫃台，向櫃檯人員以「越南妹」稱呼
　　伊，併投訴伊穿著及在更衣室偷拍（下稱B行為）；③原告
　　曾於111年12月20日向健身工廠教練部主管張家睿，稱「你這個主管怎麼當的？原告告什麼公然侮辱，是在羞辱自己嗎？」等語（下稱C行為）；④原告於112年向高雄地檢署誣告伊辱罵其「神經病」、為阻止其與陳男對話，而故意阻擋原告去路，而妨害其名譽及自由（即高雄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9444號案件，下稱D行為）。原告上開行為皆係故意貶損伊在社會人格之評價，造成伊極大精神壓力，其A、B、C行為嚴重影響伊工作，因原告上開行為無法在同盟廠規律訓練，因此患有焦慮、情緒障礙、心悸及睡眠問題，自111年11月7日起至精神科就診，終因無法繼續有效擔任教練及規律訓練參賽而離職，原告因此構成侵權行為，被告請求原告損害賠償。經本院前案判決原告應給付被告精神慰撫金1萬6926原、D行為應賠償1萬1494元、醫療費用1580元，合計3萬元；原告上訴後，業經前案二審判決駁回上訴確定等情，兩造均不爭執（不爭執事項㈠、㈡）。然本件原告起訴被告係以：被告於112年4月22日、112年5月13日，在IG現實動態，對於原告有如附表以藏頭詩等語恐嚇原告，於IG洩漏原告所任職學校、個資、使不詳男子長期騷擾原告，使原告心生恐懼，訴諸媒體意圖恐嚇原告，影響原告職場考核，更提出原告涉犯誹謗之刑事告訴；併追加112年8月22日、112年9月6日如附表之IG內容等情，經比對二造於本院前案二審判決、本件原告、被告互為對造，惟就其所訴之時間、IG內容，並無重複。為此，本院前案判決既判力之遮斷效，當不能涵蓋本件判決，被告就此部分所辯，尚無可採。
　㈡被告有無原告主張之不法侵害原告之人格權、身體、名譽、信用、健康、自由、隱私、財產權、人身安全、個人資料自主權及決定自由權，致原告受損害之情事？
　⒈按人格權受侵害時，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；有受侵害之虞時，得請求防止之。前項情形，以法律有特別規定者為限，得請求損害賠償或慰撫金。因故意或過失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，負損害賠償責任。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，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。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，致生損害於他人者，負賠償責任。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，不在此限。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、健康、名譽、自由、信用、隱私、貞操，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，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，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。民法第18條、第184條第1項、第2項、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。次按所謂人格法益，包含身體權、健康權。又侵權行為之成立，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，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、違法性，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，始能成立，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，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（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　　  
　⒉查關於被告附表編號①112年4月22日、②112年5月13日之發文，原告主張被告係以以藏頭詩「丘遺方你好」、「沒有了腦子」指摘原告，復於以IG限時動態，發表系爭文章，再度毀損原告名譽，指稱被告於系爭文章中以不實言論誹謗原告、指摘原告，且其利用其體型優勢、恐怖神情、侵略性行為、會泰拳等語，然上述發文，僅為被告於經過兩造於不爭執事項㈠、㈡民刑訴訟階段後之心情表達，以目前網路社會上網族欲於網路上發文紓壓、公開心得之文字表達心情，尚未達以不實言論誹謗原告、指摘原告，更未具體表現被告利用其體型優勢、恐怖神情、侵略性行為、會泰拳等方式如何有攻擊原告之實害之虞。至被告在網路發文「不要惹女教練」、「爸爸跟他說被欺負就要打回去」等語，僅為意圖表達其為被害人，如再受攻擊，必將回擊之堅決心態而已，並未有何具體恐嚇他人之舉，如原告因此長期恐懼不已，容係因兩造長期纏訟之心理壓力，亦非可因此逕認被告有實質恐嚇行為。從而，原告主張被告此二部分發文有以不實言論誹謗、妨害名譽、恐嚇等侵權行為，尚無法為此認定。
　⒊其次，關於被告附表編號③112年8月22日之發文，原告主張被告於IG現實動態發文中，曾提及：「健工」2次、「同盟廠」1次、年齡35歲1次、「邱阿姨」11次、「寄身工廠Fitness　Factory」、訴訟糾紛5次、鼓山高中2次、進出健身工廠時間、「寄身工廠」1次等。惟被告如有長期跟蹤騷擾尾隨原告，原告不勝其擾，自可依法檢據向轄區警方報案，尋求保護，然原告於本件雖舉出被告有受書面告誡（112年度跟護字第8號），然尚無提出被告因違反跟蹤騷擾法而獲判處罰之案例供參。至原告指稱被告間隔2-3分鐘、經常性地於健身工廠門口、廁所事先盯哨、尾隨、徘徊、監視、怒視、嘲笑，原告因此心生畏懼云云，原告亦無具體舉證被告有跟蹤騷擾尾隨原告之具體情事供參，即無從為此認定。
　⒋又關於被告附表編號④112年9月6日在IG限時動態：「我來替天行道了」，原告主張被告係在攻擊原告云云。惟任何人
　　於訴訟終結獲得對其有利判決之結果，通常可能發表出類似獲得正義、上帝顯靈、替天行道、佛祖保佑等等文字之心聲，然此僅為個人抒發其主觀感受，此與原告是否心生畏懼，尚無必然因果關係，亦屬顯然。
　⒌綜上，原告主張被告有不法侵害原告人格權、身體、名譽、信用、健康、自由、隱私、財產權、人身安全、個人資料自主權及決定自由權，致原告受損害情事，尚無從證實。
　㈢原告依民法第18條、第184條第1項、第2項、第193條、第195條第1項、第3項、第213條規定，請求被告賠償原告支出律師費、閱卷費、交通費、時間、精神上損害140萬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息，有無理由？
　　承上，本件被告並無原告主張之不法侵害原告人格權、身體、名譽、信用、健康、自由、隱私、財產權、人身安全、個人資料自主權及決定自由權，致原告受損害之情事，原告指為被告對其有侵權行為，即無從認定。是原告依民法第18條、第184條第1項、第2項、第193條、第195條第1項、第3項、第213條規定，請求被告賠償原告支出精神上損害等，即屬無據。又原告所請求之一、二律師費、閱卷費、交通費、時間，係其依目前法律體系採取法律途徑、主張權利所必要支出，不得因此歸責被告而請求賠償。　　　　　
六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民法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140萬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息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而原告本件請求已無理由，其假執行之聲請，亦失所附麗，併應駁回。
七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，經審酌後於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，爰不逐一論述，附此敘明。
八、據上論結，本件原告之訴，為無理由，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、第78條，判決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1　　月　　20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一庭　法　官　李昆南　　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謝淳有　　
附表：
		發文時間

		.被告發文內容

		.原告就欄被告發文內容之主張



		①112年4月22日

		丘遺方你好。
沒有了腦子。

		邱怡芳你好



		②112年5月13日

		鼓山高中行政職邱小姐 你有什麼問題？去年我在健身工廠工作 居然遇見我工作五年以來最扯的事情，練個深蹲被莫名奇妙的阿姨謾罵，在法院說謊、謊稱自言自語、全部忘記了，請個律師幫你辯護，但卻忘記筆錄自己承認什麼。再隨便提個誣告，妨礙自由？小姐，提告前先查清楚定義法律條款 我運動騎腳踏車雙手交叉放在頭上，讓你身心畏懼？該說我氣場太強，還是你一直觀察我？四月再提出「我跟蹤你」，又煩擾健身工廠櫃檯，反覆試圖讓我在健工黑名單，調查監視器後沒有相關事項，邱小姐又跑派出所報案。說白一點，你在哪，做什麽，我都不知道，倒是你一直在觀察我吧，我也想清楚知道，為什麼鼓山高中的行政可以四點下班進健身房運動？說說都不怕帶責任的，都幾歲了？加我臉書？看我動態？來我先說，我們還沒走完 
@fitness_factory_taiwan(IG標註帳號）、打卡-鼓山高中(地圖)
@fitness_factory_taiwan(IG標註帳號)、打卡-健身工廠(地圖）
討厭人說謊、沒肩膀承擔自己的錯誤，不斷浪費各職場部門、每個職員的時間處理假事件浪費健身工廠資源、浪費社會資源、浪費司法資源，「我有自言自語的問題，忘記了」這不是該年紀有責任、氣概的樣子 當初有氣魄來嗆我，拜託拿出相同氣魄站在法律制裁上面，不是顫抖的聲音說謊，背後搞小動作，再請律師跟我談和解，抱歉，我對於這種容錯值很低，你想搞我，先準備好資料。「教練，為什麽她沒有被退出會籍」我相信健身工廠，也等待一週的時間處理，處理方式坦白說我真的很不滿意，「因為客訴她的人不夠多」三天兩頭鳥事一堆。今天職員遇到傷害了，為什麼不能捍衛職員的職場安全，甚至讓會員有更安全的運動環境？ 2•要多少人受到她的傷害才能達到標準？受害人，連帶人，在她後面等裝水的人（說跟蹤）。健身工廠有很棒的工作軟硬體設 施，但我不希望有下一個受害者。3•我的學生後期上課感到害怕，因為她總是在遠方瞪正在教學的我，於是學生硬著頭皮完課，離職後跟著我在外上課，這些都是後效應不是嗎？4•現今，我成為會員了，我連走在哪都說跟蹤，浴室偷拍她，我浪費記憶體有什麼意義？我只拍美、智慧的人事物。我很感謝身邊的朋友、各部門職員，同時也深感抱歉，這個人的針對帶來不少困擾，我選擇離開五年的職場，我也很遺憾。然而加入呈祥保經，讓我有更多時間去幫助人，同時更多時間去處理邱小姐事件，我不會坐以待斃，眼睜睜看著事情過去，我損失的各項成本，民事上承擔吧。
想被大家看見你，裁定後我也不會吝嗇聯繫各大媒體 也期望職場考核能警慎審核（道德、職場表現、精神狀態）使整個社會相互薰陶在更加溫柔、堅定、正義裡。

		⒈再隨便提個誣告：係被告濫訴所提。
⒉還是你一直觀察我：被告想盡辦法引起原告注意，竟稱原告在觀察她，即便原告故意避開她或不在場。
⒊再請律師跟我談和解：原告始終沒有和解意願，故意創造原告負面形象。
⒋不是顫抖的聲音說謊：係被告於偵查庭嚇到疑似焦慮症發作。
⒌我的學生後期上課感到害怕：112年1月離職後收入為零。
⒍因為她總是在遠方瞪正在教學的我：被告捏造，自己做的說是原告做的。
⒎於是學生硬著頭皮完課，離職後跟著我在外上課：離職後收入為零。
⒏這個人的針對帶來不少困擾，我選擇離開五年的職場然而加入呈祥保經，讓我有更多時間去幫助人，同時更多時間去處理邱小姐事件、我損失的各項成本：民事訴訟中證明是詐欺。
⒐為什麼鼓山高中的行政可以四點下班進健身房運動：暗指翹班。
⒑說謊都不怕帶責任的：被告詐欺偵查中。　
⒒被莫名奇妙的阿姨謾罵：原告外貌比被告年輕。
⒓要多少人受到她的傷害才能達到標準？受害人，連 帶 人，在她後面等裝水的人（說跟蹤）：社維法一案 中，並未提及於裝水跟蹤。
⒔我不希望有下一個受害者、該說我氣場太強：騷擾原告，竟稱氣場強。　　　　







		③112年8月22日

		張家睿向被告轉訴之二手訊息輕率加以發布IG，提告刑事及民事賠償。
IG：「健工」2次、「同盟廠」1次、年齡35歲1次、「邱阿姨」11次、「寄身工廠Fitness　Factory」、訴訟糾紛5次、鼓山高中2次、進出健身工廠時間、「寄身工廠」1次。

		此為被告故意洩漏個資，以先後取得書面告誡（112年度跟護字第8號），且被告所為增加原告人身安全及員工學生危險性。







		④112年9月6日

		被告於112年9月6日第四度在IG限時
動態：「我來替天行道了」攻擊原
告。

		被告長期騷擾原告致無法在健身界存活，
將原告惡意塑造為惡人之形象。









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4年度訴字第889號

原      告  邱怡芳  

被      告  王培倩  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，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12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請求均駁回。

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壹、程序部分：

　　本件被告經合法送達，無正當理由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經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 條所列各款情形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另原告原起訴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新台幣（下同）70萬元及法定利息，嗣於114年9月2日本院審理時擴張訴之聲明為140萬元及法定利息，經核與依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規定相符，自應准許。

貳、實體部分：　　

一、原告主張：

　㈠被告於民國112年4月22日在其IG限時動態，以藏頭詩「丘遺方你好」、「沒有了腦子」指摘原告，復於112年5月13日以24小時後消失之限時動態，發表如附表所示之文字(下稱系爭文章)，再度毀損原告名譽。被告於系爭文章中以不實言論誹謗原告、指摘原告，且其利用其體型優勢、恐怖神情、侵略性行為、會泰拳，在網路放話「不要惹女教練」、「爸爸跟他說被欺負就要打回去」等語，恐嚇他人， 令原告長期恐懼不已。

　㈡被告在IG於112年8月22日、同年9月6日復對於原告誹謗，於IG洩漏原告個資及散佈判決書内容，標註鼓山高中2次，打卡1次，且放大字體，若點擊則出現鼓山高中地址，企圖令原告被肉搜、起底；標註行政職2次、邱小姐3次，洩漏經常性社會活動地點與時間；標註健身工廠5次、tag健身工廠官方IG-@fitness_factory_ taiwan2次，且放大字體，若健身工廠官方IG同意，則系爭文章會出現於其官方IG，且洩漏社會活動之訴訟糾紛「健工」1次、打卡健身工廠FITNESS-FACTORY，且放大字體，點擊即顯示地址，況且，被告認識一名健身工廠長期跟騷原告之中年男子，增加原告人身安全及工作場所全體教職員學生危險性。

　㈢被告長期跟蹤騷擾尾隨原告，原告不勝其擾，身心長期處於壓力之下，次數多到可以歸納出被告行為模式：間隔2-3分鐘、經常性地於健身工廠門口、廁所事先盯哨、尾隨、徘徊、監視、怒視、嘲笑，原告因此心生畏懼，被告甚至於原告報案後之112年4月21日當日4次跟蹤原告。

　㈣被告又藉由訴諸媒體，意圖恐嚇，以指摘原告之道德、職場表現、精神狀態有問題，損害原告之名譽，及意圖影響原告職場考核，損害原告之財產權，並基於妨害名譽及意圖散布於眾之故意，明知原告並未向健身工廠櫃台人員辱罵被告為「越南妹」，逕提出原告涉犯誹謗之刑事告訴，令原告之名譽嚴重受損。

　㈤被告所為上開侵權行為，致原告之人格權、身體、名譽、信用、健康、自由、隱私、財產權、人身安全、個人資料自主權及決定自由權受侵害，被告依民法第18條、第184條第1項、第2項、第193條、第195條第1項、第3項、第213條規定，就原告支出律師費、閱卷費、交通費、時間、精神上損害，應賠償140萬元。並聲明：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40萬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息。㈡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假執行。  

二、被告則以：原告於本件主張之事實及請求內容，早於114年3月9日，向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一分局提出刑事告訴，且與先前兩造於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3年度上易字第345號民事判決（下稱前案二審判決）審理內容相同或實質相同，且業已判決確定在案。本件應屬重複起訴，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3款規定駁回原告之訴等語置辯。

三、整理不爭執事項：（訴卷第70、128頁）

　㈠被告對原告訴請損害賠償事件，經本院113年度訴字第41號民事判決（下稱本院前案判決），原告應給付被告3萬元；原告上訴後，業經前案二審判決駁回上訴確定。

　㈡本院112年度簡字第2302號刑事判決（高雄地檢署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8272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），判決原告犯公然侮辱罪，處罰金新臺幣4000元，如易服勞役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確定。

四、整理兩造爭點：（訴卷第70、128頁）  

　㈠本件原告是否為重複起訴？

　㈡被告有無原告主張之不法侵害原告之人格權、身體、名譽、信用、健康、自由、隱私、財產權、人身安全、個人資料自主權及決定自由權，致原告受損害之情事？

　㈢原告依民法第18條、第184條第1項、第2項、第193條、第195條第1項、第3項、第213條規定，請求被告賠償原告支出律師費、閱卷費、交通費、時間、精神上損害140萬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息，有無理由？　　　

五、本院得心證之理由：

　㈠本件原告是否為重複起訴？

　　按被告前以原告①於111年10月28日，在設於高雄市○○區

　　○○○路000號之健身工廠（下稱同盟廠），公然侮辱「破」、「死胖子」等語，貶損伊名譽（下稱A行為）；②

　　原告曾在同盟廠之服務櫃台，向櫃檯人員以「越南妹」稱呼

　　伊，併投訴伊穿著及在更衣室偷拍（下稱B行為）；③原告

　　曾於111年12月20日向健身工廠教練部主管張家睿，稱「你這個主管怎麼當的？原告告什麼公然侮辱，是在羞辱自己嗎？」等語（下稱C行為）；④原告於112年向高雄地檢署誣告伊辱罵其「神經病」、為阻止其與陳男對話，而故意阻擋原告去路，而妨害其名譽及自由（即高雄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9444號案件，下稱D行為）。原告上開行為皆係故意貶損伊在社會人格之評價，造成伊極大精神壓力，其A、B、C行為嚴重影響伊工作，因原告上開行為無法在同盟廠規律訓練，因此患有焦慮、情緒障礙、心悸及睡眠問題，自111年11月7日起至精神科就診，終因無法繼續有效擔任教練及規律訓練參賽而離職，原告因此構成侵權行為，被告請求原告損害賠償。經本院前案判決原告應給付被告精神慰撫金1萬6926原、D行為應賠償1萬1494元、醫療費用1580元，合計3萬元；原告上訴後，業經前案二審判決駁回上訴確定等情，兩造均不爭執（不爭執事項㈠、㈡）。然本件原告起訴被告係以：被告於112年4月22日、112年5月13日，在IG現實動態，對於原告有如附表以藏頭詩等語恐嚇原告，於IG洩漏原告所任職學校、個資、使不詳男子長期騷擾原告，使原告心生恐懼，訴諸媒體意圖恐嚇原告，影響原告職場考核，更提出原告涉犯誹謗之刑事告訴；併追加112年8月22日、112年9月6日如附表之IG內容等情，經比對二造於本院前案二審判決、本件原告、被告互為對造，惟就其所訴之時間、IG內容，並無重複。為此，本院前案判決既判力之遮斷效，當不能涵蓋本件判決，被告就此部分所辯，尚無可採。

　㈡被告有無原告主張之不法侵害原告之人格權、身體、名譽、信用、健康、自由、隱私、財產權、人身安全、個人資料自主權及決定自由權，致原告受損害之情事？

　⒈按人格權受侵害時，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；有受侵害之虞時，得請求防止之。前項情形，以法律有特別規定者為限，得請求損害賠償或慰撫金。因故意或過失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，負損害賠償責任。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，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。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，致生損害於他人者，負賠償責任。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，不在此限。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、健康、名譽、自由、信用、隱私、貞操，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，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，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。民法第18條、第184條第1項、第2項、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。次按所謂人格法益，包含身體權、健康權。又侵權行為之成立，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，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、違法性，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，始能成立，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，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（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　　  

　⒉查關於被告附表編號①112年4月22日、②112年5月13日之發文，原告主張被告係以以藏頭詩「丘遺方你好」、「沒有了腦子」指摘原告，復於以IG限時動態，發表系爭文章，再度毀損原告名譽，指稱被告於系爭文章中以不實言論誹謗原告、指摘原告，且其利用其體型優勢、恐怖神情、侵略性行為、會泰拳等語，然上述發文，僅為被告於經過兩造於不爭執事項㈠、㈡民刑訴訟階段後之心情表達，以目前網路社會上網族欲於網路上發文紓壓、公開心得之文字表達心情，尚未達以不實言論誹謗原告、指摘原告，更未具體表現被告利用其體型優勢、恐怖神情、侵略性行為、會泰拳等方式如何有攻擊原告之實害之虞。至被告在網路發文「不要惹女教練」、「爸爸跟他說被欺負就要打回去」等語，僅為意圖表達其為被害人，如再受攻擊，必將回擊之堅決心態而已，並未有何具體恐嚇他人之舉，如原告因此長期恐懼不已，容係因兩造長期纏訟之心理壓力，亦非可因此逕認被告有實質恐嚇行為。從而，原告主張被告此二部分發文有以不實言論誹謗、妨害名譽、恐嚇等侵權行為，尚無法為此認定。

　⒊其次，關於被告附表編號③112年8月22日之發文，原告主張被告於IG現實動態發文中，曾提及：「健工」2次、「同盟廠」1次、年齡35歲1次、「邱阿姨」11次、「寄身工廠Fitness　Factory」、訴訟糾紛5次、鼓山高中2次、進出健身工廠時間、「寄身工廠」1次等。惟被告如有長期跟蹤騷擾尾隨原告，原告不勝其擾，自可依法檢據向轄區警方報案，尋求保護，然原告於本件雖舉出被告有受書面告誡（112年度跟護字第8號），然尚無提出被告因違反跟蹤騷擾法而獲判處罰之案例供參。至原告指稱被告間隔2-3分鐘、經常性地於健身工廠門口、廁所事先盯哨、尾隨、徘徊、監視、怒視、嘲笑，原告因此心生畏懼云云，原告亦無具體舉證被告有跟蹤騷擾尾隨原告之具體情事供參，即無從為此認定。

　⒋又關於被告附表編號④112年9月6日在IG限時動態：「我來替天行道了」，原告主張被告係在攻擊原告云云。惟任何人

　　於訴訟終結獲得對其有利判決之結果，通常可能發表出類似獲得正義、上帝顯靈、替天行道、佛祖保佑等等文字之心聲，然此僅為個人抒發其主觀感受，此與原告是否心生畏懼，尚無必然因果關係，亦屬顯然。

　⒌綜上，原告主張被告有不法侵害原告人格權、身體、名譽、信用、健康、自由、隱私、財產權、人身安全、個人資料自主權及決定自由權，致原告受損害情事，尚無從證實。

　㈢原告依民法第18條、第184條第1項、第2項、第193條、第195條第1項、第3項、第213條規定，請求被告賠償原告支出律師費、閱卷費、交通費、時間、精神上損害140萬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息，有無理由？

　　承上，本件被告並無原告主張之不法侵害原告人格權、身體、名譽、信用、健康、自由、隱私、財產權、人身安全、個人資料自主權及決定自由權，致原告受損害之情事，原告指為被告對其有侵權行為，即無從認定。是原告依民法第18條、第184條第1項、第2項、第193條、第195條第1項、第3項、第213條規定，請求被告賠償原告支出精神上損害等，即屬無據。又原告所請求之一、二律師費、閱卷費、交通費、時間，係其依目前法律體系採取法律途徑、主張權利所必要支出，不得因此歸責被告而請求賠償。　　　　　

六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民法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140萬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息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而原告本件請求已無理由，其假執行之聲請，亦失所附麗，併應駁回。

七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，經審酌後於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，爰不逐一論述，附此敘明。

八、據上論結，本件原告之訴，為無理由，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、第78條，判決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1　　月　　20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一庭　法　官　李昆南　　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
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謝淳有　　

附表：

發文時間 .被告發文內容 .原告就欄被告發文內容之主張 ①112年4月22日 丘遺方你好。 沒有了腦子。 邱怡芳你好 ②112年5月13日 鼓山高中行政職邱小姐 你有什麼問題？去年我在健身工廠工作 居然遇見我工作五年以來最扯的事情，練個深蹲被莫名奇妙的阿姨謾罵，在法院說謊、謊稱自言自語、全部忘記了，請個律師幫你辯護，但卻忘記筆錄自己承認什麼。再隨便提個誣告，妨礙自由？小姐，提告前先查清楚定義法律條款 我運動騎腳踏車雙手交叉放在頭上，讓你身心畏懼？該說我氣場太強，還是你一直觀察我？四月再提出「我跟蹤你」，又煩擾健身工廠櫃檯，反覆試圖讓我在健工黑名單，調查監視器後沒有相關事項，邱小姐又跑派出所報案。說白一點，你在哪，做什麽，我都不知道，倒是你一直在觀察我吧，我也想清楚知道，為什麼鼓山高中的行政可以四點下班進健身房運動？說說都不怕帶責任的，都幾歲了？加我臉書？看我動態？來我先說，我們還沒走完  @fitness_factory_taiwan(IG標註帳號）、打卡-鼓山高中(地圖) @fitness_factory_taiwan(IG標註帳號)、打卡-健身工廠(地圖） 討厭人說謊、沒肩膀承擔自己的錯誤，不斷浪費各職場部門、每個職員的時間處理假事件浪費健身工廠資源、浪費社會資源、浪費司法資源，「我有自言自語的問題，忘記了」這不是該年紀有責任、氣概的樣子 當初有氣魄來嗆我，拜託拿出相同氣魄站在法律制裁上面，不是顫抖的聲音說謊，背後搞小動作，再請律師跟我談和解，抱歉，我對於這種容錯值很低，你想搞我，先準備好資料。「教練，為什麽她沒有被退出會籍」我相信健身工廠，也等待一週的時間處理，處理方式坦白說我真的很不滿意，「因為客訴她的人不夠多」三天兩頭鳥事一堆。今天職員遇到傷害了，為什麼不能捍衛職員的職場安全，甚至讓會員有更安全的運動環境？ 2•要多少人受到她的傷害才能達到標準？受害人，連帶人，在她後面等裝水的人（說跟蹤）。健身工廠有很棒的工作軟硬體設 施，但我不希望有下一個受害者。3•我的學生後期上課感到害怕，因為她總是在遠方瞪正在教學的我，於是學生硬著頭皮完課，離職後跟著我在外上課，這些都是後效應不是嗎？4•現今，我成為會員了，我連走在哪都說跟蹤，浴室偷拍她，我浪費記憶體有什麼意義？我只拍美、智慧的人事物。我很感謝身邊的朋友、各部門職員，同時也深感抱歉，這個人的針對帶來不少困擾，我選擇離開五年的職場，我也很遺憾。然而加入呈祥保經，讓我有更多時間去幫助人，同時更多時間去處理邱小姐事件，我不會坐以待斃，眼睜睜看著事情過去，我損失的各項成本，民事上承擔吧。 想被大家看見你，裁定後我也不會吝嗇聯繫各大媒體 也期望職場考核能警慎審核（道德、職場表現、精神狀態）使整個社會相互薰陶在更加溫柔、堅定、正義裡。 ⒈再隨便提個誣告：係被告濫訴所提。 ⒉還是你一直觀察我：被告想盡辦法引起原告注意，竟稱原告在觀察她，即便原告故意避開她或不在場。 ⒊再請律師跟我談和解：原告始終沒有和解意願，故意創造原告負面形象。 ⒋不是顫抖的聲音說謊：係被告於偵查庭嚇到疑似焦慮症發作。 ⒌我的學生後期上課感到害怕：112年1月離職後收入為零。 ⒍因為她總是在遠方瞪正在教學的我：被告捏造，自己做的說是原告做的。 ⒎於是學生硬著頭皮完課，離職後跟著我在外上課：離職後收入為零。 ⒏這個人的針對帶來不少困擾，我選擇離開五年的職場然而加入呈祥保經，讓我有更多時間去幫助人，同時更多時間去處理邱小姐事件、我損失的各項成本：民事訴訟中證明是詐欺。 ⒐為什麼鼓山高中的行政可以四點下班進健身房運動：暗指翹班。 ⒑說謊都不怕帶責任的：被告詐欺偵查中。　 ⒒被莫名奇妙的阿姨謾罵：原告外貌比被告年輕。 ⒓要多少人受到她的傷害才能達到標準？受害人，連 帶 人，在她後面等裝水的人（說跟蹤）：社維法一案 中，並未提及於裝水跟蹤。 ⒔我不希望有下一個受害者、該說我氣場太強：騷擾原告，竟稱氣場強。　　　　 

③112年8月22日 張家睿向被告轉訴之二手訊息輕率加以發布IG，提告刑事及民事賠償。 IG：「健工」2次、「同盟廠」1次、年齡35歲1次、「邱阿姨」11次、「寄身工廠Fitness　Factory」、訴訟糾紛5次、鼓山高中2次、進出健身工廠時間、「寄身工廠」1次。 此為被告故意洩漏個資，以先後取得書面告誡（112年度跟護字第8號），且被告所為增加原告人身安全及員工學生危險性。 

④112年9月6日 被告於112年9月6日第四度在IG限時 動態：「我來替天行道了」攻擊原 告。 被告長期騷擾原告致無法在健身界存活， 將原告惡意塑造為惡人之形象。 





